
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第二三四次會議記錄 

一、時間：民國九十三年八月九十三年九月十五日(三)上午九時 

二、地點：十樓都委會會議室 

三、主持人：許兼主任委員陽明           記錄：呂國隆 

四、出席委員：（詳會議簽到簿） 

五、列席單位及人員：（詳會議簽到簿） 

六、審議案（並當場確認會議記錄）：共一案，會議決議詳附件。 

「變更台南市鄭子寮地區（三等二十三號道路以北第一至第五

區）細部計畫（開發方式）案」 



案 名  變 更 台 南 市 鄭 子 寮 地 區 ︵ 三 等 二 十 三 號 道 路 以 北 第 一 至 第 五 區 ︶ 細 部 計 畫 ︵ 開 發 方 式 ︶ 案  
說  

 
 
 

明  

一 、 辦 理 機 關 ： 台 南 市 政 府  

二 、 法 令 依 據 ：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暨 都 市 計 畫 定 期 通 盤 檢 討 實 施 辦 法 辦 理 。  

三 、 計 畫 緣 起 ：  
台 南 市 鄭 子 寮 地 區 三 等 二 十 三 號 道 路 以 北 第 一 至 第 五 區 細 部 計 畫 於 七 十 二 年 間 ﹁ 變 更 台 南 市 主 要 計

畫 ︵ 通 盤 檢 討 ︶ 案 ﹂ 變 更 內 容 如 下 ： ﹃ 變 更 上 開 地 區 ︵ 鄭 子 寮 地 區 ︶ 一 九 五 ． Ｏ 一 公 頃 之 農 漁 區 為 低 密

度 之 住 宅 區 ， 為 將 來 擬 定 細 部 計 畫 時 ， 應 依 中 密 度 之 人 口 密 度 ， 劃 設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， 並 以 市 地 重 劃 方 式

取 得 ． ﹄ 但 由 於 部 分 地 區 經 評 估 實 施 市 地 重 劃 確 有 困 難 ， 強 制 規 定 應 以 市 地 重 劃 方 式 開 發 ， 不 但 造 成 難

以 執 行 之 困 境 且 導 致 人 民 權 益 受 損 ︵ 無 法 申 請 建 築 ︶ ， 故 擬 辦 理 開 發 方 式 個 案 變 更 作 業 ， 以 解 決 財 務 計

畫 無 法 執 行 之 窘 境 。 

四 、 計 畫 範 圍 及 位 置 ：  

本 案 變 更 計 畫 位 置 均 位 於 台 南 市 北 區 鄭 子 寮 地 區 ︵ 三 等 廿 三 號 道 路 以 北 第 一 至 第 五 區 ︶ 細 部 計 畫 範

圍 內 ︵ 如 圖 一 ︶ ， 本 案 由 於 將 解 除 市 地 重 劃 開 發 限 制 之 地 區 較 為 零 散 ， 故 將 解 除 地 區 予 以 分 區 編 號 ， 以

便 說 明 ， 解 除 市 地 重 劃 開 發 限 制 地 區 分 區 示 意 圖 如 圖 二 。  

五 、 變 更 內 容 ：  

本 案 變 更 之 台 南 市 鄭 子 寮 地 區 三 等 二 十 三 號 道 路 以 北 第 一 至 第 五 區 細 部 計 畫 之 開 發 方 式 ， 共 解 除 十

三 處 之 市 地 重 劃 限 制 。  

審 議 案 第 一 案  

 



說  

 

明  

六 、 本 案 公 展 自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起 至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止 公 開 展 覽 卅 天 ， 刊 登 於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十

六 日 至 十 八 日 之 中 國 時 報 三 日 ， 並 於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六 日 下 午 十 四 時 在 台 南 市 北 區 成 功 、 成 德 聯 合 里

活 動 中 心 舉 辦 公 開 說 明 會 ， 刊 登 於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至 七 月 二 日 之 中 國 時 報 三 日 。 公 展 期 間 共 有 二 件

公 民 及 團 體 陳 情 案 。  

七 、 本 案 變 更 內 容 明 細 表 如 表 一 、 變 更 內 容 綜 理 表 如 表 二 、 人 民 及 團 體 意 見 綜 理 表 如 表 三 。  

八 、 本 案 計 畫 位 置 示 意 圖 如 圖 一 、 解 除 市 地 重 劃 開 發 限 制 地 區 分 區 示 意 圖 如 圖 二 ， 變 更 內 容 示 意 圖 如 圖 三 。 

決  

議  

變 更 案 九 至 十 二 案 請 地 政 局 備 齊 相 關 資 料 後 再 提 下 次 會 議 審 議 ， 其 他 詳 變 更 內 容 明 細 表 。  

 



 



 



 



表 一  變 更 台 南 市 鄭 子 寮 地 區 ︵ 三 等 二 十 三 號 道 路 以 北 第 一 至 第 五 區 ︶ 細 部 計 畫 ︵ 開 發 方 式 ︶ 案 變 更 內 容 明 細 表 

變     更     內     容 

編 號 位 置 

原 計 畫 新 計 畫 

變  更  理  由 

附 帶 條 件 及 其

他 說 明 

市 府 研 析 意 見 台 南 市 都 委 會 決 議 

一 

三 等 二 十 三

號 道 路 以 北

第 一 至 第 五

區 

本 計 畫 住 宅

區 部 分 於 主

要 計 畫 說 明

書 已 規 定 ， 應

以 市 地 重 劃

方 式 取 得 各

公 共 設 施 ， 故

本 計 畫 區 內

細 部 計 畫 劃

設 之 道 路 、 公

兒 、 市 場 等 公

共 設 施 用 地

可 視 為 全 部

取 得……. 。 

本 計 畫 住 宅 區 部 分 於 主 要

計 畫 說 明 書 已 規 定 ， 應 以

市 地 重 劃 方 式 取 得 各 公 共

設 施 ， 惟 依 計 畫 書 規 定 辦

理 市 地 重 劃 確 有 困 難 者 ，

得 改 採 其 他 方 式 取 得 ， 故

計 畫 區 內 細 部 計 畫 劃 設 之

道 路 、 公 兒 、 市 場 等 公 共

設 施 用 地 可 以 市 地 重 劃 或

其 他 方 式 取 得 。 

本 市 鄭 子 寮 地 區

三 等 二 十 三 號 道

路 以 北 第 一 至 第

五 區 細 部 計 畫 範

圍 內 規 定 應 以 市

地 重 劃 方 式 開 發

而 未 辦 理 重 劃 開

發 之 地 區 ， 因 部 分

經 本 府 重 劃 單 位

評 估 不 宜 辦 理 市

地 重 劃 ， 故 解 除 其

事 業 及 財 務 計 畫

中 之 市 地 重 劃 開

發 限 制 。  

辦 理 市 地 重 劃 確

有 困 難 者 ， 除 本

案 解 除 整 體 開 發

之 地 區 外 ， 計 畫

區 內 其 餘 欲 解 除

市 地 重 劃 限 制 之

地 區 ， 應 經 市 府

重 劃 主 管 單 位 確

認 窒 礙 難 行 並 經

都 市 計 畫 個 案 變

更 ， 並 依 各 該 附

帶 條 件 始 得 進 行

開 發 。 

建 議 採 納 依 下 列 各 案 分 別 決 議 。 

河 川 區 

○ 、 一 三 二

四 公 頃 

二 

鹽 水 溪 南 側

堤 岸 Ａ 區  

公 兒 用 地 ︵ 以

市 地 重 劃 方

式 開 發 ︶  堤 防 用 地  

○ 、 九 五 二

二 公 頃 

詳 見 表 二 ﹁ 變 更

理 由 綜 理 表 ﹂

︵ Ａ 、 Ｂ 、 Ｇ 區 ︶ 
附 帶 條 件 ： 河 川

區 及 堤 防 用 地

由 中 央 主 管 機

關 徵 收 。 

一 、 公 兒 用 地 變 更 堤

防 用 地 修 正 為 變

更 河 川 區 ， 並 修 正

變 更 範 圍 ︵ 參 見 計

畫 圖 ︶ ， 面 積 重 新

計 算 。 

二 、 取 消 附 帶 條 件 。 

修 正 通 過 ， 修 正 內 容 如

下 ： 

一 、 修 正 變 更 範 圍 如 附 圖

一 。 

二 、 公 兒 用 地 變 更 堤 防 用

地 修 正 為 變 更 河 川

區 。 

三 、 取 消 附 帶 條 件 。 

 



表 一  變 更 台 南 市 鄭 子 寮 地 區 ︵ 三 等 二 十 三 號 道 路 以 北 第 一 至 第 五 區 ︶ 細 部 計 畫 ︵ 開 發 方 式 ︶ 案 變 更 內 容 明 細 表( 續 一) 

變     更     內     容 

編 號 位 置 

原 計 畫 新   計   畫 

變  更  理  由 

附 帶 條 件 及 其

他 說 明 

市 府 研 析 意 見 台 南 市 都 委 會 決 議 

河 川 區  

○ 、 四 ○ 一

四 公 頃 

三 

鹽 水 溪 南 側

堤 岸 Ｂ 區 

公 兒 用 地 ︵ 以

市 地 重 劃 方

式 開 發 ︶  堤 防 用 地  

○ 、 五 五 ○

八 公 頃 

詳 見 表 二 ﹁ 變 更

理 由 綜 理 表 ﹂

︵ Ａ 、 Ｂ 、 Ｇ 區 ︶ 

附 帶 條 件 ： 河 川

區 及 堤 防 用 地

由 中 央 主 管 機

關 徵 收 。 

一 、 堤 防 用 地 修 正

為 河 川 區 ， 變 更 面

積 合 計 為 ○ 、 九 五

二 二 公 頃 。 

二 、 取 消 附 帶 條 件 。 

修 正 通 過 ， 修 正 內 容 如

下 ： 

一 、 公 兒 用 地 變 更 堤 防 用

地 修 正 為 變 更 河 川

區 。 

二 、 取 消 附 帶 條 件 。 
河 川 區  

一 、 二 九 九

三 公 頃 

四 

鹽 水 溪 南 側

堤 岸 Ｇ 區 

公 兒 用 地 ︵ 以

市 地 重 劃 方

式 開 發 ︶  

堤 防 用 地  
○ 、 三 八 五

五 公 頃 

詳 見 表 二 ﹁ 變 更

理 由 綜 理 表 ﹂

︵ Ａ 、 Ｂ 、 Ｇ 區 ︶ 

附 帶 條 件 ： 河 川

區 及 堤 防 用 地

由 中 央 主 管 機

關 徵 收 。 

一 、 堤 防 用 地 修 正 為

河 川 區 ， 變 更 面 積

合 計 為 一 、 六 八 四

八 公 頃 

二 、 取 消 附 帶 條 件 。 

修 正 通 過 ， 修 正 內 容 如

下 ： 

一 、 公 兒 用 地 變 更 堤 防 用

地 修 正 為 變 更 河 川

區 。 

二 、 取 消 附 帶 條 件 。 

水 溝 用 地  

二 、 一 三 三

五 公 頃 

五 

柴 頭 港 溪 南

側 Ｍ 區 

公 兒 用 地 ︵ 以

市 地 重 劃 方

式 開 發 ︶  

堤 防 用 地  

○ 、 ○ 一 二

○ 公 頃 

詳 見 表 二 ﹁ 變 更

理 由 綜 理 表 ﹂

︵ Ｍ 區 ︶ 

附 帶 條 件 ： 河 川

區 及 堤 防 用 地

由 中 央 主 管 機

關 徵 收 。 

一 、 ﹁ 公 兒 用 地 變 更

為 堤 防 用 地 ﹂ 部 分

取 消 ， 維 持 不 變 。 

二 、 公 兒 用 地 變 更 水

溝 用 地 修 正 為 變

更 河 川 區 。 

三 、 取 消 附 帶 條 件 。 

修 正 通 過 ， 修 正 內 容 如

下 ： 

一 、 取 消 公 兒 用 地 變 更 為

堤 防 用 地 部 分 ， 並 修

正 變 更 範 圍 如 附 圖

二 。 

二 、 公 兒 用 地 變 更 水 溝 用

地 修 正 為 變 更 河 川

區 。 

三 、 取 消 附 帶 條 件 。 

 



表 一  變 更 台 南 市 鄭 子 寮 地 區 ︵ 三 等 二 十 三 號 道 路 以 北 第 一 至 第 五 區 ︶ 細 部 計 畫 ︵ 開 發 方 式 ︶ 案 變 更 內 容 明 細 表( 續 二) 

變     更     內     容 

編 號 位 置 

原 計 畫 新 計 畫 

變  更  理  由 

附 帶 條 件 及 其

他 說 明 

市 府 研 析 意 見 台 南 市 都 委 會 決 議 

低 密 度 住 宅

區 ︵ 以 市 地 重

劃 方 式 開 發 ︶ 

低 密 度 住 宅

區  

○ 、 五 九 三

七 公 頃 

六 

中 華 北 路 東

側 Ｃ 區 道 路 用 地  

︵ 以 市 地 重

劃 方 式 開 發 ︶ 
道 路 用 地  

○ 、 ○ 八 六

八 公 頃 

詳 見 表 二 ﹁ 變 更

理 由 綜 理 表 ﹂

︵ Ｃ 區 ︶ 

附 帶 條 件 ： 容 積

率 降 至 一 二 ○

％ 。  

建 議 採 納 照 案 通 過 

七 

海 安 路 西 側

Ｅ 、 Ｆ 區 

低 密 度 住 宅

區 ︵ 以 市 地 重

劃 方 式 開 發 ︶ 

低 密 度 住 宅

區  
一 、 一 五 七

四 公 頃 

詳 見 表 二 ﹁ 變 更

理 由 綜 理 表 ﹂

︵ Ｅ 區 、 Ｆ 區 ︶ 

附 帶 條 件 ： 容 積

率 降 至 一 二 ○

％ 。 

建 議 採 納 照 案 通 過 

八 

西 門 路 西

側 、 中 華 北

路 南 側 Ｄ 區 

低 密 度 住 宅

區 ︵ 以 市 地 重

劃 方 式 開 發 ︶ 

低 密 度 住 宅

區  

○ 、 五 一 二

六 公 頃 

詳 見 表 二 ﹁ 變 更

理 由 綜 理 表 ﹂

︵ Ｄ 區 ︶ 

附 帶 條 件 ： 容 積

率 降 至 一 二 ○

％ 。 

建 議 採 納 照 案 通 過 

低 密 度 住 宅

區 ︵ 以 市 地 重

劃 方 式 開 發 ︶ 

低 密 度 住 宅

區  

一 、 二 二 三

八 公 頃 

九 

西 門 路 西 側

Ｈ 區 

道 路 用 地 ︵ 以

市 地 重 劃 方

式 開 發 ︶  

道 路 用 地  ○ 、 三 五 九

九 公 頃 

詳 見 表 二 ﹁ 變 更

理 由 綜 理 表 ﹂

︵ Ｈ 、 Ｉ 、 Ｌ 區 ︶ 
公 共 設 施 用 地

由 該 用 地 土 地

所 有 權 人 無 償

提 供 。 

建 議 採 納 

修 正 附 帶 條 件 如 下 ： 

一 、 容 積 率 降 至 一 二 ○ ％ 。 

二 、 未 來 本 區 進 行 整 體 開 發

時 ， 如 將 道 路 用 地 無 償 提

供 市 政 府 ， 則 住 宅 區 容 積

率 得 為 一 七 五 ％ 。 

三 、 請 地 政 局 備 齊 相 關 證 明 文

件 後 提 下 次 會 議 審 議 。 

 



表 一  變 更 台 南 市 鄭 子 寮 地 區 ︵ 三 等 二 十 三 號 道 路 以 北 第 一 至 第 五 區 ︶ 細 部 計 畫 ︵ 開 發 方 式 ︶ 案 變 更 內 容 明 細 表( 續 三) 

變     更     內     容 

編 號 位 置 

原 計 畫 新 計 畫 

變  更  理  由 

附 帶 條 件 及 其

他 說 明 

市 府 研 析 意 見 台 南 市 都 委 會 決 議 

低 密 度 住 宅

區 ︵ 以 市 地 重

劃 方 式 開 發 ︶ 

低 密 度 住 宅

區  

四 、 一 八 四

二 公 頃 

道 路 用 地 ︵ 以

市 地 重 劃 方

式 開 發 ︶  
道 路 用 地  ○ 、 六 五 五

四 公 頃 

十 

西 門 路 西 側

Ｌ 區 

市 場 用 地 ︵ 以

市 地 重 劃 方

式 開 發 ︶  

市 場 用 地  ○ 、 二 ○ 七

二 公 頃 

詳 見 表 二 ﹁ 變 更

理 由 綜 理 表 ﹂

︵ Ｈ 、 Ｉ 、 Ｌ 區 ︶ 

道 路 用 地 由 該

用 地 土 地 所 有

權 人 無 償 提

供 ； 市 場 用 地 以

獎 勵 投 資 辦 理

方 式 開 發 。 

建 議 採 納 

修 正 附 帶 條 件 如 下 ： 

一 、 容 積 率 降 至 一 二 ○ ％ 。 

二 、 未 來 本 區 進 行 整 體 開

發 時 ， 如 將 道 路 用 地 無

償 提 供 市 政 府 ， 則 住 宅

區 容 積 率 得 為 一 七 五

％ 。 

三 、 請 地 政 局 備 齊 相 關 證

明 文 件 後 提 下 次 會 議 審

議 。 

低 密 度 住 宅

區 ︵ 以 市 地 重

劃 方 式 開 發 ︶ 

低 密 度 住 宅

區  
○ 、 ○ 四 六

九 公 頃 

道 路 用 地 ︵ 以

市 地 重 劃 方

式 開 發 ︶  

道 路 用 地  ○ 、 ○ ○ 三

六 公 頃 

十 一 

西 門 路 西

側 、 北 安 路

南 側 Ｉ 區 

商 19 商 業 區

︵ 以 整 體 規

劃 方 式 開 發 ︶ 

( 商 19) 商 業

區  

○ 、 ○ ○ 二

九 公 頃 

詳 見 表 二 ﹁ 變 更

理 由 綜 理 表 ﹂

︵ Ｈ 、 Ｉ 、 Ｌ 區 ︶ 

 建 議 採 納 

修 正 意 見 如 下 ： 

一 、 依 增 設 道 路 、 私 設 道 路

考 量 地 區 之 交 通 動 線 系

統 ， 增 設 為 計 畫 道 路 。 

二 、 剔 除 重 劃 範 圍 內 之 道

路 用 地 ， 地 主 應 無 償 捐

贈 。 

三 、 請 地 政 局 備 齊 相 關 證

明 文 件 後 提 下 次 會 議 審

議 。 

 



表 一  變 更 台 南 市 鄭 子 寮 地 區 ︵ 三 等 二 十 三 號 道 路 以 北 第 一 至 第 五 區 ︶ 細 部 計 畫 ︵ 開 發 方 式 ︶ 案 變 更 內 容 明 細 表( 續 四) 

變     更     內     容 

編 號 位 置 

原 計 畫 新 計 畫 

變  更  理  由 

附 帶 條 件 及 其

他 說 明 

市 府 研 析 意 見 台 南 市 都 委 會 決 議 

十 二 

中 華 北 路 北

側 文 賢 路 段

Ｊ 區 

道 路 用 地 ︵ 以

市 地 重 劃 方

式 開 發 ︶  
道 路 用 地  ○ 、 二 五 一

二 公 頃 

詳 見 表 二 ﹁ 變 更

理 由 綜 理 表 ﹂

︵ Ｊ 區 ︶ 

 建 議 採 納 

有 鑑 於 本 案 之 前 為 抵 繳 工 程

受 益 費 ， 要 求 免 徵 收 並 無 償

提 供 作 道 路 使 用 ， 惟 產 權 未

過 戶 給 台 南 市 政 府 ， 故 本 案

道 路 用 地 應 無 償 登 記 給 台 南

市 政 府 。 並 請 地 政 局 備 齊 相

關 證 明 文 件 後 提 下 次 會 議 審

議 。 

屬 ﹃ 台 南 市 北

區 鄭 子 寮 以

北 第 五 區 ﹄ 細

部 計 畫 範 圍  

屬 ﹃ 台 南 市 北

區 鄭 子 寮 地

區 ﹄ 細 部 計 畫

範 圍  

○ 、 一 九 八

五 公 頃 

十 三 

北 安 路 北 側

Ｋ 區 屬 ﹃ 台 南 市 北

區 鄭 子 寮 地

區 ﹄ 細 部 計 畫

範 圍  

屬 ﹃ 台 南 市 北

區 鄭 子 寮 以

北 第 五 區 ﹄ 細

部 計 畫 範 圍  

○ 、 ○ 三 六

六 公 頃 
詳 見 表 二 ﹁ 變 更

理 由 綜 理 表 ﹂

︵ Ｋ 區 ︶  
 建 議 採 納 

照 案 通 過 ， 並 補 充 說 明 變 更

範 圍 如 附 圖 三 。 

十 四 

北 安 路 北 側

Ｎ 區 

低 密 度 住 宅

區  

公 兒 用 地  

公 ︵ 兒 ︶6 

○ 、 一 六 ○

七 公 頃 

詳 見 表 二 ﹁ 變 更

理 由 綜 理 表 ﹂

︵ Ｎ 區 ︶ 

 建 議 採 納 

本 案 為 增 加 地 區 公 共 設 施 品

質 ， 並 考 量 對 其 他 重 劃 區 地

主 負 擔 並 未 增 加 ︵ 變 更 二 至

五 案 已 剔 除 沿 岸 公 兒 用 地 重

劃 限 制 ︶ ， 故 同 意 變 更 。 

 



表 二  各 分 區 變 更 理 由 綜 理 表 
分 區  變 更 理 由  

Ａ 、 Ｂ 、 Ｇ  

部 份 公 兒 用 地 為 鹽 水 溪 南 岸 之 帶 狀 堤 防 用 地 ， 主 要 計 畫 於 七 十 二 年 間 變 更 內 容 如 下 ： ﹁ 變 更 上 開 地 區 ︵ 鄭

子 寮 地 區 ︶ 一 九 五 ． Ｏ 一 公 頃 之 農 魚 區 為 低 密 度 之 住 宅 區 ， 為 將 來 擬 定 細 部 計 畫 時 ， 應 依 中 密 度 之 人 口

密 度 ， 劃 設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， 並 以 市 地 重 劃 方 式 取 得 ． ﹂ 故 本 區 既 非 為 主 要 計 畫 之 農 漁 區 範 圍 且 並 未 變 更

為 住 宅 區 ， 細 部 計 畫 卻 將 其 列 入 規 定 應 以 市 地 重 劃 取 得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之 範 圍 實 為 考 慮 欠 周 。  

Ｃ  

係 既 成 社 區 於 本 市 鄭 子 寮 地 區 三 等 二 十 三 號 道 路 以 北 第 二 區 細 部 計 畫 發 布 前 大 部 分 建 築 物 就 已 完 成 建 築

使 用 ︵ 六 十 五 年 間 ︶ ， 如 列 入 重 劃 有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再 負 擔 全 區 公 共 設 施 ， 不 但 參 與 重 劃 意 願 甚 低 ， 不 易

執 行 ， 且 因 其 現 有 留 設 道 路 土 地 非 已 建 築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所 有 ︵ 仍 為 原 地 主 持 有 ︶ ， 若 仍 規 定 應 以 市 地 重

劃 方 式 開 發 ， 依 市 地 重 劃 相 關 辦 法 規 定 ， 該 道 路 用 地 將 分 配 可 供 建 築 使 用 之 土 地 ， 已 建 築 土 地 則 須 繳 納

差 額 地 價 ， 顯 造 成 不 公 平 情 形 。  

Ｄ  

老 舊 建 物 林 立 ， 須 拆 遷 之 地 上 物 數 量 頗 多 補 償 費 亦 多 ， 且 細 部 計 畫 範 圍 地 籍 不 整 ， 為 避 免 形 成 重 劃 執 行

阻 力 ， 故 並 未 納 入 重 劃 範 圍 內 。  

Ｅ  

原 已 納 入 重 劃 範 圍 內 ， 但 因 該 區 三 十 五 戶 住 宅 早 於 主 要 計 畫 公 佈 實 施 已 前 經 本 府 核 准 興 建 並 核 發 建 照 在

案 ， 納 入 重 劃 將 負 擔 高 額 差 額 地 價 ， 對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並 不 公 平 ， 後 因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提 出 異 議 而 劃 出 重 劃

區 。  

 



表 二  各 分 區 變 更 理 由 綜 理 表 ︵ 續 一 ︶ 
分 區  變 更 理 由  

Ｆ  

屬 規 定 以 市 地 重 劃 方 式 開 發 之 範 圍 ， 但 因 早 於 主 要 計 畫 公 佈 實 施 之 前 ， 已 自 行 規 劃 細 分 買 賣 ， 如 納 入 重

劃 不 能 達 到 最 小 面 積 一 半 被 迫 領 取 差 額 地 價 ， 徒 增 民 怨 。  

 

Ｈ 、 Ｉ 、 Ｌ  

屬 本 府 頒 布 之 小 北 路 西 側 開 放 建 築 案 範 圍 ，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於 申 請 建 築 時 即 已 出 具 切 結 書 ， 表 示 申 請 案 土

地 內 所 規 劃 之 私 設 道 路 ， 願 無 償 提 供 公 眾 使 用 ， 且 嗣 後 不 得 主 張 重 劃 分 配 及 減 免 徵 收 工 程 受 益 費 。  

Ｊ 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陳 情 免 予 徵 收 及 繳 納 工 程 受 益 費 ， 而 願 免 費 提 供 作 道 路 使 用 。  

Ｋ  前 規 劃 時 誤 畫 範 圍  

Ｍ  

經 濟 部 水 利 署 第 六 河 川 局 委 託 本 府 辦 理 柴 頭 港 溪 排 水 整 治 工 程 於0k-000~0k+510 治 理 線 範 圍 內 應 為 堤 防

用 地 ， 然 現 都 市 計 畫 卻 將 其 劃 定 為 公 兒 用 地 不 但 與 現 況 不 符 且 又 規 定 以 市 地 重 劃 方 式 取 得 該 用 地 不 合 理 ． 

Ｎ  補 足 鄰 里 公 園 之 不 足 並 使 鄰 近 尚 未 辦 理 重 劃 之 地 區 得 負 擔 該 用 地 以 辦 理 自 辦 市 地 重 劃 作 業 。  

 



表 三  變 更 台 南 市 鄭 子 寮 地 區 ︵ 三 等 二 十 三 號 道 路 以 北 第 一 至 第 五 區 ︶ 細 部 計 畫 ︵ 開 發 方 式 ︶ 案 人 民 及 團 體 陳 情 意 見 綜 理 表 

編 號 

陳 情 人 及 陳

情 位 置 

陳   情   理   由 建 議 事 項 市 府 研 析 意 見 台 南 市 都 委 會 決 議 

一
 

經 濟 部 水 利

署 第 六 河 川

局 

依 經 濟 部 、 內 政 部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

六 日 經 水 字 第09202616140 號 及 台 內 營

字 第 0920091568 號 會 銜 函 、 暨 經 濟 部

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三 日 經 水 字 第

09302600470 號 函 解 釋 函 ， 於 鹽 水 溪 治

理 計 畫 線 用 地 範 圍 線 內 所 劃 設 之 使 用

分 區 應 統 一 稱 為 河 川 區 ︵ 詳 如 附 件 ︶ 。 

修 正 變 更 案 第 二 、 三 、 四 、 五 案

變 更 內 容 為 ： ﹁ 公 兒 用 地 ︵ 以 市 地

重 劃 方 式 開 發 ︶ 變 更 為 河 川 區 ﹂ ，

即 公 兒 用 地 變 更 堤 防 用 地 及 水 溝

用 地 部 分 ， 均 修 正 為 公 兒 用 地 變

更 為 河 川 區 。 

建 議 採 納 照 案 通 過 

二
 

本 府 都 發 局 配 合 實 際 變 更 內 容 修 正 計 畫 案 名 。 修 正 後 案 名 為 ： 

變 更 台 南 市 鄭 子 寮 地 區 ︵ 三 等 二

十 三 號 道 路 以 北 第 一 至 第 五 區 ︶

細 部 計 畫 ︵ 部 分 公 兒 用 地 變 更 河

川 區 、 部 分 住 宅 區 變 更 公 兒 用 地

及 變 更 開 發 方 式 ︶ 案 

建 議 採 納 

修 正 後 案 名 為 ： 

變 更 台 南 市 北 區 細 部 計 畫 鄭

子 寮 地 區 三 等 二 十 三 號 道 路

以 北 第 一 至 第 五 區 ︵ 部 分 公

兒 用 地 變 更 河 川 區 、 部 分 住

宅 區 變 更 公 兒 用 地 及 變 更 開

發 方 式 ︶ 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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